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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

发布日期：2006-10-26  作者：姚新勇

【打印文章】

  

    乌热尔图《声音的替代》(《读书》一九九六年第五期)和《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》(《读书》一九九七年第二期)分别论述了白人

文化对北美印地安人的丑化、吉卜林的写作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、米德对萨摩亚人文化特性的编造与歪曲。通

过这些史实强烈地抨击了白人强势文化的非正义性、侵略性，谴责了它对弱势民族文化资源的盗用与歪曲。同时他还结合国内文化界的

几件纠纷，讨论了主流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替代性发言问题。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，他提出这样的看法：一个特定的民族拥有自己的民

族特性和文化特色，对于它们的阐释权，只应该由该民族自我拥有，不能允许与它相对的强势文化的任意或无意的盗用、剥夺、替代性

置换。应该说乌热尔图对不平等的历史现象的批判，是有相当道理的，但其结论则是值得商讨的。因为自我阐释权与这样一些问题紧密

相关：是否每个民族的文化之正声，只能由自己拥有，只能由自我发出？是否存在与族性必然相关的截然二分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声？强

势之声与弱势之音只是相对的划分，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的，还是绝对的、不可逆转的？一句话，究竟存在不存在绝对、纯粹、天然的

民族文化之声？ 

    首先从《声音的替代》所转述的印地安人作家贝丝·布兰特的那段话来谈。它无疑是印地安人的义愤之声，是对白人殖民文化的控

诉，是属于印地安人的独特声音。然而稍加注意我们不难发现，这一独特的声音并不单纯是印地安人自己的。这里，控诉的主体是印地

安人，被诉者是白人；它是为自己民族阐释权的呐喊，又是对白人听者的呐喊；它是由白人殖民历史(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)所激起

的对白人殖民历史的控诉；所以它已经不可避免地把白人的声音吸纳了进来。相对于殖民者的强势文化，这种控诉之声是正义的，但也

正因为此这声音又是特定的、被扭曲了的。我们知道，哥伦布进入美洲大陆之前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天然正义的受欺压的印地安民

族。当时分布在大陆的是十数个不同的部族，只是由于欧洲大陆外来者的侵入才将它们简约成了"印地安人"(至于这一名字的讹称更是

众人皆知的史实)；由此也产生了相对而在的"白人"。从此才开始了美洲印地安人和白人共同构造的历史。无可否认，这种共构的历史

对于白人和印地安人的生存意义是不同的，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压迫为主导的。但是应该看到，当后者对前者进行控诉并讨要自我的阐释

权时，是以这一不平等的共构史为前提的，是在共构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展开的共构史的进一步延续。因而那正义之声必然是带有历史偏

见的、有限的，不能排除它的对象而单独存在，更不可能是种族特征的内在产物。同样，美国白人的西部故事、吉卜林的写作、米德的

《萨摩亚人的青春期》研究，是共同表征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歪曲、盗用，表征了强势文化的殖民扩张性。但是这同样说明了强势

文化的非自足性和对弱势文化的依赖性，说明了在不同文化相遇时，必然会发生通过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解释来获得自我文化的个性印

证和自我文化的更新。 

我们还可以从乌热尔图文章的语言借用性进一步加以说明。分析起来，那两篇文章存在三种不同文化的声音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

理论的西方之音，少数民族文化要求自我阐释权的呼声，文章的语言媒体--汉语。以当今文化势力的格局构成来看，第一种声音应该是

最强势的，构成对第二种、第三种声音的抑制，而第三种声音相对第二种声音又是主导性的强势之音；这样第一、第三种声音都应该受

到被盗用、被替换了的第二种声音的谴责与批评(乌热尔图正是这样做的)。然而实际上在两文中，西方殖民扩张史证实了强势文化对弱

势文化一贯的剥夺性，这为弱势文化的自我权利申诉提供了历史的正义逻辑；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又为指出中国内部文化冲突问题

提供了理论切人口；而这两点又都被作者巧妙地借用来自于西方的"声音"这一中心隐喻串连起来，把本来与民族的政治、经济等多方面

主权密切相关的文化主权问题巧妙地隐喻化了。更为隐含也更为有趣的是，乌热尔图对汉民族主流文化的批评，又是用汉语来讲述的，

主流文化既承当了被告，又帮助原告发布了对自己的起诉。  

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是相对的、历史的，不同民族文化资源间的盗用与借用的关系也是复杂交错的。某

一文化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，既与该文化在世界(或国家)文化格局中的强弱有关，而且也与它在现实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关。所以在分

析不同文化之间关系时，不应该欠慎重地把问题与种族特性相联起来，不应该把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局限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阐释模式

中，不应由不平等的文化交往史的冲突，推演出族性特征与特权的天然拥有这一结论。 

历史与现实的民族间的不平等文化关系，不是由天然的非正义民族对正义民族的单方面抑制造成的；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既与历史的

文化暴力有关，同时又是现实各不同民族文化共构的文化语言性的存在(伽达默尔解释学意义上的语言)。正是因为这种共构的语言性存

在，决定了每种文化历史偏见的前定性，决定了每种文化存在对它种文化的依赖性。这样，现存的强势民族文化对弱势民族文化的不尊



 

的偏见，是弱势民族赖以提出抗议的依据，又是强势民族和弱势民族所应携手共同突破和超越的语言限域。只有警惕强／弱、西方／东

方、非正义／正义、主流文化／非主流文化、汉族／少数民族等二元对立阐释模式的历史性与有限性，才有可能共建既不失普遍性又不

失多样性的有机谐调的多元文化格局。再者，民族意识不是天生的，是生成的。民族意识的问世最初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直

接相关；后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，民族意识的概念又作用于殖民地人民，促使了他们在外来民族的侵略与压力下产生自己的

民族意识以同外来的民族压迫进行抗争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民族意识是强加给第三世界人民的，是第三世界人民在新的压力格局下迫不

得已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取向；第三世界人民以新生的民族意识争取自我生存权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承继了缘自西方的民族主义的褊狭

性与排他性。如果我们对民族意识的这一历史偏见没有足够的认识，而且还把民族意识与血缘人种联接起来，视为后者的当然产物，这

样民族意识就很可能会蜕变为种族主义。如果推至极端，不仅难以帮助弱势民族取得真正的发展，而且会造成种族仇杀。现今非洲国家

的部族冲突，波黑地区旷日持久的种族割据战，都与此不无关系。现今世界的民族人口地理分布，经济、信息媒介、交通技术的高度发

展，早已使部族时代的种族分存格局不复存在了。民族国家共同体已成为多民族共存的主要形式。所以以萨摩亚人和原始部落的生存境

况，来推导出当代社会中的每一个民族(种族)的自主与自决权，要求每一个民族(种族)的自我阐释权的先天占有与不受任何抑制的自我

阐述，实在是错置了历史语境的乌托邦幻想。 

不过需要指出，我这里只是就乌热尔图观点中未被他意识到的内在逻辑而言的，实际上他的观点并不是要去追求狭隘的种族中心主

义。他是意在提醒我们注意、正视在"多民族共存、同求发展的国度"中，所存在的伤害兄弟民族感情的"声音替代"的问题，意在指

出"从一种文化步人另一种文化的途径中"要检讨自己的态度和出发点，以"严肃、理解、真诚的态度"，避开前辈们隐含着的不公正的历

史偏见，而达到对他民族，也达到对自己的更靠近全面、正确的理解。如此，自我阐释权的吁求，就不是封闭性的狭隘的先天种族中心

权利的企谋，而是一种开放性的、请求他人倾听的召唤。它在召唤他人倾听之时，就已经将自我敞开了，欢迎着他人对自己的理解；它

在吁求自我言说、自我解释权的同时，已经承认了他人对自己理解和解释的必然性与合法性。它不是在命令他人闭住你的嘴不许说我，

而是在请求他人在他的言说中，敞开我作为另一个平等伙伴的存在，在我们相互的理解与解释的交往中，发出更谐调、更宽容的声音，

展开更宽广的音域。 

文章来源：《读书》1997年第10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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